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

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A

栋 31-32 层 

邮政编码：518040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

富街道新田社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

圳国际创新中心(福田科技广场)A

栋三十一层至三十二层 
邮政编码：518040 

2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三亿

八仟八佰八十万（388,800,00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四亿

一千一百四十四万（411,440,000）
元。 

3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

范围：服装服饰产品及服装原辅材料

及饰品、化妆品、鞋、帽、袜类、日

常家居用品、卫生用品、箱、包、眼

镜等的设计、技术开发、生产（子公

司另行生产）与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

（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不动产租赁、物业管理、货物仓储(不

含危化品及监控品）、运输物流辅助

服务、包装制品的设计、销售等；经

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信息咨询

（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

目）（经营范围以工商机关核准登记

为准）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

范围：服装服饰产品及服装原辅材料

及饰品、化妆品、鞋、帽、袜类、日

常家居用品、卫生用品、箱、包、眼

镜、医疗器械等的设计、技术开发、

生产（子公司另行生产）与销售及其

它国内贸易（以上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不动产租赁、物业管理、

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及监控品）、

运输物流辅助服务、包装制品的设

计、销售等；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

限制项目）（经营范围以工商机关核

准登记为准） 

4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三亿八仟

八佰八十万（388,800,000）股，公
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三亿八仟八

佰八十万（388,800,000）股，其他

种类股零（0）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四亿一千

一百四十四万（411,440,000）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四亿一千

一百四十四万（411,440,000）股，

其他种类股零（0）股。 

5 

第二十八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1）年内

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

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1）年内不得转

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第二十八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1）年内

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

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1）年内不得转

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5%） 以上

的股东应当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提前十五个工作日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变动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25%）；所

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1）年内不得转让。上述

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半年后的十二

（12）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5%）以上

的股东在 3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5%） 以上

的股东应当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提前十五个工作日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变动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25%）；所

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1）年内不得转让。上述

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5%）以上

的股东在 3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6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

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

码。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

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

容。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的，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或补充通

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见及

理由。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

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

码。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

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

容。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的，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或补充通

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见及

理由。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

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

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

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迟于现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

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

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

应当不多于七（7）个工作日。股权

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

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

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

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日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时间。互联网投票系统开

始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现场股东大

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

应当不多于七（7）个工作日。股权

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7 

第一百〇四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执行。 

 

对于不具备独立董事资格或能力、未

能独立履行职责或未能维护公司和

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独立董事，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

东可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对独立董

事的质疑或罢免提议。被质疑的独立

董事应当及时解释质疑事项并予以

披露。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收到相关质

疑或罢免提议后及时召开专项会议

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予以披露。 

第一百〇四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执行。 

 

 

8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

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

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

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应当由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或财务管理中心总监担任。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

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

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

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9 

第一百三十五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

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

于监事。 

 

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

得兼任监事。 

第一百三十五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

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

于监事。 

 

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

得兼任监事。 



 

最近二（2）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得

超 过公 司监 事总 数的 二分 之一

（1/2）。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1/2）。 

 

 

10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

制度，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财
务收支和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监

督。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设立内部审计

部门，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
实施、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11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和审计人员的职责，应当经董事会批

准后实施。审计负责人向董事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 

第一百五十七条 审计委员会监督及

评估内部审计工作。内部审计部门对

审计委员会负责，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工作。 

12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聘用取得“从

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

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

（1）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聘用经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

管部门备案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

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

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1）年，

可以续聘。 

13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为

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

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巨潮资讯网

或者其他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为刊登公司公

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